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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以及

股东在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股东大会设会务组，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会议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 

二、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并采取现场、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三、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的合法权益，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四、股东参加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同时也必须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秩序。 

五、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意，得到会议主

持人的同意后发言。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 

六、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

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 1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该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八、本公司聘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九、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务必提前关注并遵守上海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健康

状况申报等规定。当日抵达会场后，敬请配合落实参会登记、健康信息查询认证、

体温检测等防疫要求。出现发热等症状、不按照要求佩戴口罩或未能遵守疫情防

控有关规定和要求的股东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期间，请全程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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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并按照会议安排保持必要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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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1年 6月 16日（周三）14:30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1466弄 1号晶科中心 

会议主持人：李仙德先生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报告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听取并审议公司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三、推举监票人、计票人（股东代表两名、律师和监事各一名）； 

四、股东审议并填写表决票，股东及代理人若需质询，经大会主持人同意可

进行发言； 

五、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六、监票人代表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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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代理人：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31 号）核准，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 3,000 万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晶科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总额为人民

币 30 亿元，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09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3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晶科转债”，债券代码“113048”。 

二、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的具体内容 

根据《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

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

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

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 

截至2021年5月28日，公司股票存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6.75元/股×90%=6.075元/股）的情形，

已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 

为支持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于2021

年5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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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提议向下修正“晶科转债”的转股价格，

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且不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如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上述指标高

于调整前“晶科转债”的转股价格（6.75元/股），则“晶科转债”转股价格无需

调整。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

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 

 

请各位股东及代理人审议。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16日 


